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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与此而来的住房问题也越来越多。一方面住房困难户希望现

有住房环境改善，另一方面房市上又因售价昂贵而有大量商品房闲置。在这一背景下，将以前的公有住房进行改造，实现商

品化转型，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这样既能解决公有住房的历史存留问题，又能缓解当下的住房紧张状况。但是，现实中公

有住房商品化转型过程中困难重重。论文旨在对公有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进行探讨，并给出相应的建议，希望对国

家解决如今的住房问题有所帮助。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gradually improve, but her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housing problems. On the one hand, households with housing difficulties hope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housing 

environ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large number of commercial housing is idle because of the expensive price. In this context, 

it is a wise move to transform the previous public housing and realiz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not only solve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public housing, but also alleviate the current housing tension. However, in reality, it is 

difficult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public housing commercializ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ublic housing, and giv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hoping to help the country to solve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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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有住房制度始于 20 世纪，是当年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而随着科技发展，中国面貌同当初已有天壤之别。很显然，

公有住房制度已不适合当今社会，改革公有住房制度可谓大

势所趋。另外，现在的公有住房大多是以前的老房子，住房

条件差不说，日常维护消耗也大，给相关单位带来巨大负担。

可以说，不论是承租人员还是出租人员都有摆脱当前困境的

迫切愿望，而公有住房的商品化正是能实现双方共赢的一剂

良方。但是，公有住房的商品化转型并非一日之功，其中出

现的许多问题等待我们解决。那么，如何快速实现公有住房

的商品化转型就成了我们大家都应该高度关注的话题。

2 公有住房商品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2.1 公有住房商品化能减轻政府负担
由于以前的公有住房制度的因素，公有住房租金低廉，

且维护费用几乎全由相关单位支出，这就导致资金无法有效

流通，出现相关单位不断花钱，但一分钱也收不回来的现象。

而商品房却没有这样的问题，其修缮费用主要由承租人自

费。那么公有住房商品化的举措，让公有住房具备了商品房

的性质，一方面，政府可以节约下一笔不小的维护费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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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财政方面的负担。另一方面，商品化的公有住房进入房地

产市场，极大地丰富了房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紧张的

住房问题，减轻政府在解决住房紧张问题方面的压力。同时，

政府能通过售卖商品化的公有住房而获得的更多资金，将其

投入到当地的住房建设当中，可以规划建设更多的房源，进

一步缓解住房紧张问题 [1]。

2.2 公有住房商品化能保持固定资产价值
近年来，中国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快，特别是住房

资产导致的贫富悬殊似乎更直接和显著。因此，中国家政策

层面严格禁止炒房，抑制住房的财产性收入形成的贫富差距

畸形扩大，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住房不炒”。众所

周知，住房的固有资产价值越大，房租自然越高。然而，公

有住房主打的就是低租金，就算国家抑制住房资产固有价值

的上升，公有住房的租金上涨速度也远远无法同外界商品房

租金的上涨速度相媲美，两者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也就是

说，在收租这一事项上，公有住房的拥有者的收益会远远低

于商品房拥有者。另外，公有住房太不灵活，价值增长方式

几乎没有，而商品房却能通过交易流通不断增值，创造收益。

从这种角度上看，就相当于公有住房拥有者损失了大量的无

形资产。公有住房同商品房，就好比是死水与活水，虽然两

者的量相同，但死水一动不动，活水却源源不断，两者的价

值完全不可相提并论。而公有住房商品化的举措好比是将死

水盘活，为公有住房拥有者创造更多利益，从而维护国有资

产的固有价值，令公有住房重新焕发生机 [2]。

3 公有住房商品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3.1 公有住房商品化受单位制约严重

公有住房的直接供给主体通常是单位，而单位往往将自

己所拥有的公有住房售卖给自己的员工。这就造成了一种不

平等的现象：有条件的单位的员工能享受丰富的住房资源；

没有条件的单位的员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种现象对缓解

中国的住房紧张状况是极为不利的，甚至于会加重中国的住

房紧张问题。于是，国家开始推行“限购令”，这种不平等

的现象才终于有所改善。但是，由于一些单位始终不肯开放

房源，就算一些已经购房的员工离开公有住房，将住房腾出

交给单位打理，这些闲置住房也无法到那些其他单位的人手

里，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另外，闲置的住房维护也

给相关单位或企业带来一些负担。

3.2 公有住房出售可能产生相关法律问题
现在大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加之商品化的公有住房产

权问题较为复杂，这就导致有些承租人在自身没有房屋所有

权的情况下将住房售卖给他人的现象。当然，这样的交易行

为是不被允许，且没有法律效应的。但是，这样的现象却屡

见不鲜，一大帮人投机取巧，借此谋取大额利益。这不仅给

国家相关法律机构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会使得民众对商品化

的公有住房产生不敢购买的心理。商品化的公有住房不同于

一般的商品房，需要在相关机关办理所需的所有文件，承租

人才能进行售卖。购买人在购买公用住房时一定要确认售卖

人是否手续齐全，以防掉进公有住房私售的陷阱。

3.3 产权不清的公有住房难以确权出售
公有住房产权不清一直是阻碍其实现商品化转型的主要

因素。由于公有住房的时代性，背景性问题，到今天有些公

有住房的部分产权早就模糊不清。这不仅给理清产权的工作

带来巨大困难，也给一些想要出售抑或购买公有住房的人带

来极大困扰。产权不清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有房不卖或有房不

买。这一方面加重了中国的住房紧张现象，另一方面闲置的

住房又需要不断维护，给单位或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3]。要知道，房地产交易的实质是财产权

利的交易，产权状况的混乱无疑将严重阻碍公有住房商品化

转型的进程。

4 对公有住房商品化的建议
4.1 公有住房商品化过程中实施多种优惠政策，优

惠力度不断加大
实行公有住房商品化，不能把大量的低收入居民推向以

盈利为目的的房地产市场，政府必须大力扶持。具体的做法

有：根据不同的收入情况给予不同的购房补贴，减低他们的

购房负担；对于实在有困难而无法负担购房花销的家庭，政

府可以加大对他们的购房补贴力度并在其他方面给予优惠，

抑或通过让住户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足够的租金，到时自动获

得房屋所有权的方法帮助弱势群体购房；同时，政府可以派

遣专员调查商品化转型过程中的难题，专点专项地实行优惠

政策；或者政府收集足够的数据，将不同的人纳入不同的优

惠系数中去，如将租住公有住房的时间长短纳入优惠系数中

去，让那些租住时间长的人能享受更多的优惠。

4.2 公有住房商品化过程中提供专门的法律咨询服务
针对公有住房私自售卖现象，可以在售卖公有住房过程

中提够专门的法律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主要旨在售卖过

程中无偿或收取低额佣金的方式解决公有住房商品化过程中

的法律问题。对那些法律意识不强的人，相关工作人员要做

好普法工作，向他们普及公用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的相关法律

知识，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从根本上杜绝那些想要投机取巧，

借公有住房商品化坑蒙拐骗，谋取利益的行为。对那些想要

购买或售卖公有住房的人，相关工作人员要与他们沟通交流，

做好对他们的思想工作，打消他们的心理疑虑，让他们敢买、

敢卖。另外，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要记录下遇到的问题，

编辑汇总，能解决的就尽量就地解决，不能解决也要记录下来，

方便以后制定相关的解决方法。要清楚，只有提供周到的服

务，公有住房商品化的好处才能真真正正地落实到每一个人，

公有住房才能真真正正实现商品化转型。

4.3 公有住房商品化过程中政府介入，确认产权
公有住房产权问题复杂，既然承租人难以确认具体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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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问题，那么不妨通过政府介入的方式，在政府的帮助下确

认产权，完成公有住房的售卖。一方面，政府具有公信力，

能够增大出售公有住房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政府人员亲自

参与，人民权益有保证。对于那些因历史原因而遭遗弃的公

有住房，政府可在一段时间内保管房改资金，在派遣专人明

确房产权利归属后交出资金。如果产权问题过于复杂，超出

规定时间后仍未明确，那么房改资金便由当地相关部门所

有，供当地住房建设所用。对于那些缺少土地使用权的住房，

由于其产生原因往往是涉事企业缴费不足，从而导致住房手

续不全，政府完全可以设置一段时间，勒令相关负责人补全

所需费用，从而办理相关手续，使得住房产权明确。

5 结语
中国住房紧张问题由来已久，公有住房商品化正是解决

这一难题的良策。公有住房商品化始于 1998 年的房改政策，

至今已经历多年风雨，但是，仍需要我们，乃至我们后辈的

不断奋斗，才能真正实现公有住房向商品房的转型。住房是

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公有住房

商品化的进程会彻底完成，“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一定会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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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劳动力招募方面，在建设企业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

该重视当地的人才与团队的培养，寻求更适合企业在当地发

展的招募方案。

4.2 项目实施阶段的风险应对

整个项目的实施阶段都是围绕履约合同进行的，所以针

对项目实施阶段提出的合同履约风险提出以下见解：

①海外 EPC 工程项目往往会采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合

同示范文本，如 FIDIC 等 [4]。在签订合同前，承包商应该

聘请专业人员对合同进行研读和修改。对合同中可能出现的

风险条款进行修订，若存在无法避免或当下无法识别的风险

条款，应当上报管理层，判断是否为可接受风险。同时要明

确各类风险，整理成册来，做到合理规避。

②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索赔通常是项目工程价款的

重要组成部分，索赔能否合理是否得到当地认可，将成为项

目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海外 EPC 项目中，所有

索赔的提出和实施程序都是应该通过合同进行详尽约定。要

系统、具体、合理地达成协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效实施。

4.3 项目收尾阶段的风险应对

除了完成后期项目提交的测验、运行工作，项目资金的

回收以及如何降低坏账风险对整个项目的收益至关重要，为

了让项目后期更好地进行资金的回笼，论文观点如下：

①编制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对已确认的但是未及时回

收的款项按照时间顺序编制未收账款账龄分析表，并根据地

区制定各种适合当地的资金回收措施，降低坏账的可能性，

来保护整个企业资金链不受影响。

②成立债务清算组，可以明确收款责任人，对于难以收

回的未收账款，应制定明确的债务清算和回收制度，明确责

任人，建立奖励和评价机制，可以采用追债抽成，使清债人

员的业务性更加积极，加快公司资金回收速度。资产财务部

对已审核清算的坏账进行登记，加强监督，提交报告，同时

注意诉讼时效性。

5 结语

综上所述，整个海外 EPC 工程项目从准备阶段到实施

阶段再到最后的收尾阶段，都存在着对企业影响较大的风险

隐患。为确保项目最后顺利完成，企业应该积极做好风险识

别、评估以及应对的工作，并将其贯穿于项目工程的整个生

命周期，并不断完善自身抗风险能力，使决策更科学化，从

而不断提高海外 EPC 工程项目标准化运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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